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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餐、便當店等小吃店，卻採以開立統一發票，不僅擾民又徒增

會計成本，相關部會單位也應一併考量採取調整營業稅稅率方式

予以處理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財政健全改革方案，將視財政缺口予以檢討，目前僅針對金融營業稅進行單一檢討，估計

回復其稅率至 4%~5%。 

二、目前部分豆漿店、麵食館、冰果店、甜食館、自助餐、便當店等小吃店卻採行開立統一發

票，徒增困擾，不符租稅公平原則。 

（六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台灣自 2016 年起老化指數超過 100%，是

全球第二老的國家，但現行關於老年長期照護或是老年居家照護

的措施及作法，尚未完備與完善，而且相當缺乏對於老年醫療照

護的整合性規劃，相關主管部會單位應儘快將資源配置予以整合

，提出具體作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國發會最新人口統計顯示，自 2016 年起台灣老化指數即超過 100%，是全球僅次於日

本的第二老的國家。 

二、台灣年長老者對於高齡整合門診需求極大與迫切，但國內現有符合此需求的醫療照護院所

卻極為缺乏。 

（七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身心障礙新制推行，民國 104 年 7 月起持

有永久性身心障礙手冊的人都可能需要換證，屆時將可能面臨已

被醫療專業認定是永久性身障者，其重新鑑定費用須由身心障礙

者自行負擔的問題。爰此，為落實政府照顧弱勢的政策，費用自

行負擔部分應重新考量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身心障礙新制推動後，其經費究竟由中央還是由地方予以編列，仍未有結果。 

二、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條第四項明文規定，障礙鑑定服務所需之項目及費用，應由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衛生主管機關編列預算予以支應，但新制卻是規定由身心障礙者負擔，

即是被鑑定為永久性障礙者也不例外。 


